
北京联通宽带产品业务协议——企业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等有关法律、条例规定，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公平、诚信的

基础上，基于对企业宽带服务的相关事项，达成如下协议：

1. 企业宽带产品面向北京地区具备开通条件的企业客户开放，客户须持有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原件或盖红色公章的营

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同时提供经办人身份证原件办理入网手续。

2. 新装宽带产品一次性费用为600元，移机一次性费用为300元；客户办理企业宽带及沃商务融合套餐商铺版业务时需缴纳预存款700

元。预存款用于冲减企业宽带或套餐月使用费，预存款不可退。

3. 企业宽带产品的接入速率均指下行速率。具体上下行速率如下表：

产品速率 产品名称
下行速率

（bps）

上行速率

（bps）

4M
商铺版

4M 512K
楼宇版

10M
商铺版

10M
1M

楼宇版 4M

20M
商铺版

20M
2M

楼宇版 8M

50M 楼宇版 50M
10M

100M 楼宇版 100M

4. 100M产品将存在一定的网络自耗，不能完全达到100M下行速率。

5. 客户有权在北京联通提供的宽带产品业务范围内进行产品变更。其中不涉及局方施工的速率变更自业务受理当日起生效，如产品

速率变更涉及局方施工，则自竣工当日起生效。变更后资费自竣工后次月生效。乙方可以对企业宽带产品进行变更，但每月仅限变更

一次。其所作变更将在施工报竣后即时生效。企业宽带产品不能办理暂关/恢复业务。

6. 为了保证网络性能，企业宽带产品将每7天由宽带接入服务器自动中断连接一次。请将相应的网络设备设置成自动拨号方式，以保

证您的持续使用。

7. 客户应妥善保管宽带接入账号、密码。因客户保管不善致使接入账号和密码等安全信息被他人盗用并造成损失的，由客户承担全

部责任。

8. 商铺版企业宽带均为动态IP地址，楼宇版企业宽带可选择动态或静态IP地址。使用静态IP地址的客户如变更为DDNS方式，所使用

的IP地址会发生变化，请根据自身应用情况进行调整。

9. 客户办理企业宽带楼宇版时80端口默认关闭，如有建网站需求，在完成网站备案审批后，携带加盖公章的《北京联通楼宇版企业

宽带业务登记单》前往营业厅办理开通80/8080网站服务端口的业务，在订单中须填写网站备案号、宽带账号、客户基本资料等业务

信息。乙方将在1个工作日内为客户开通80/8080网站服务端口，甲方重新拨号后可启用。

10. 商铺版企业宽带4M/10M/20M速率客户可同时最多接入6台终端（客户最终使用的可接入互联网的个人电脑，不含路由

器、不含具备WIFI功能的个人手机等智能终端）接入互联网；当客户接入互联网的终端数目超过了上述约定，北京联通公

司不保证通信质量并有权中止提供宽带接入服务。

11. 北京联通企业宽带产品仅限企业客户非经营性使用。客户不得在未经北京联通许可的前提下私自改变其申请的宽带产品使用性

质。一经发现，北京联通公司有权终止提供宽带服务。

12. 客户应当妥善保管并使用北京联通免费为其提供使用的终端设备。未经北京联通公司同意，客户不得将该设备转借﹑出租﹑出售



或赠与他人，也不得将上述设备用于非北京联通提供的业务中，一经发现，北京联通公司有权终止提供宽带服务。撤机时，将根据客

户使用该终端设备的时间进行产权判断（MODEM/网关设备归属权转让时间为一年；ONU 设备归属权转让时间为三年），客户使用时间

小于该终端设备归属权转让时间的，须向北京联通归还该设备并保证设备的完好可用或者向北京联通公司全额支付已领用的设备费用

（MODEM/网关200元/个，ONU光网络终端400元/个，）；使用时间大于该终端设备归属权转让时间的，客户无需将终端设备归还北京

联通。产权转让前设备维保由北京联通负责，因客户使用不当造成设备损坏除外。

13. 以光纤接入方式的企业宽带，请甲方在使用前，仔细阅读光网络终端设备（ONU）说明书，协助交回以前乙方提供的产权归乙方

所有的宽带接入终端设备。新装的ONU设备可提供丰富的通信服务，同时该设备需要不间断供电。如无不间断供电，断电后将无法使

用宽带、语音等通信业务。

14. 客户使用的接入终端设备（包括但不限于MODEM/网关、ONU /IPTV机顶盒、个人电脑、具备WIFI功能的个人智能终端等）所产生

的电费，由客户自行承担。

15. 企业宽带产品安装竣工当月按天计费，不限时包月产品按月租费/当月天数*实际使用天数收取该月费用；客户须确保于计费月次

月的月末日前进行缴费。客户未按期缴纳宽带业务相应费用的，视为违约。北京联通有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规定，暂

停宽带接入服务，并收取业务暂停费用；对于暂停服务后60日内仍未交纳费用的，有权终止提供宽带接入服务；北京联通有权按照客

户所欠费用每日加收3‰的违约金（从逾期之日起算）。

16. 客户使用宽带业务上网时须遵守国家相应的互联网管理法规，如违反国家的法律法规，北京联通有权停止提供服务并进行撤机。

17. 客户须妥善保管北京联通开具的正式发票，以便日后作为退费凭证。

18. 本业务须知自客户签字之日起生效。

 


